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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宣传时称租车免费 退租却收高额违约金

想干外卖骑手却掉进“租车陷阱”

求职外卖骑手时，中介推荐的租车平台靠谱吗？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年轻骑手掉进“租车陷阱”，这种模式大多是为了赚取违约金，有

些情况或涉“套路贷”，令骑手陷入网贷困境。

应聘陷入租车陷阱

“正常跑单，8000 元月薪不用愁；努

力跑单，12000 元月薪赚到手；全力跑单，

17000 元高薪震亲友。补贴多福利好，经

验不限学历不限，提供住宿，提供电瓶

车。”今年 3 月，在某招聘平台刷到这一

信息后，人在福建厦门准备找份工作的

19 岁青年汤远强（化名）立马填写了个

人资料。

“电动车拿到手后，我发现有明显的改

装痕迹，经过了解我得知如果被交警查到

他们不会提供证件帮你拿回车辆，还会继

续问你要租金。于是我就想马上退还车

辆，没想到对方却让我付两个月租金作为

违约金。”汤远强说。

据了解，租车流程一般是先和租车行

线下签订合同，然后在网上租车平台下单，

再去租车行取车，租车行为租车平台入驻

商家。

汤远强给记者展示的材料中有两份

合同，一份是线下他和福建某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签订的电动自行车租赁协议及补

充确认书，另一份则是和线上某租车平台

的租车合同。

在补充确认书上写着“合同总租期十

二个月，起租期两个月，两个月内不许退

车，如果提前退车需要补齐两个月租金”，

租赁协议上则规定“如提前解除合同，不

管是否领取车辆或领取多久，都要支付

本合同约定的所有剩余未支付租金”。

线上租车合同只写明了租期，没有其他

规定。

“现在再看合同真的是越看越不对劲，

合同里只写了租电动车但没写型号，租方

不承担一点责任，就算不交付车辆，承租方

还要正常付押金。结果就是他们让我要么

交两个月租金给我取消订单，要么就不给

我退租直到我付完12个月租金。没办法，

我只能交了1200元。”汤远强说。

维权困难重重

“租车公司约定发生纠纷在他们所在

地法院起诉，还要求一旦发生纠纷所有诉

讼费用均由租车人承担。公司所在地可能

跨市或者跨省，很少有人会为了一两千元

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汤远强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人应聘外卖

骑手发现问题后，都会选择报警或向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但因为签订了纸质合

同，而对商家不利的内容都是商家口头表

示的，缺乏证据支持，因此维权困难重重。

有商家也抓住这一情况，甚至反过来起诉

骑手，有些人赔了一两个月的租金解除了

订单，还有人不得不还12个月租金因此负

债上万元借网贷还款。

但记者发现，目前很多没有经过认证、

可能存在问题的外卖招聘信息大量出现在

招聘软件上。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雷雨告诉记

者，求职者在招聘平台遭遇虚假招聘，可以

依据法律法规向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个人

或企业主张侵权损失。这时候权利受到侵

犯的求职者有权要求招聘平台采取必要措

施，如果招聘平台不作为，则应该对求职者

的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招聘

平台对于虚假信息进行了编辑等主动网络

传播行为，则应该对求职者的全部损失承

担连带责任。

求职者谨慎签合同

记者采访多位落入“租车陷阱”的受

害人发现，他们大多数最后都或多或少赔

偿了违约金——因为签了相关合同，不利

的地方在合同上没有展示，维权起来十分

困难。

对此，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

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业

务研究会委员刘伟说，实践中若书面合同

与口头约定不一致，一般以书面合同为

准。因此在签订合同时，应当认真阅读合

同相关条款。

若书面合同载明的内容与对方口头承

诺的内容不一致，建议及时与对方当事人

协商变更相关条款。“如果想要租车跑外

卖，签订合同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想

通过合同与对方建立哪种法律关系，比如

单纯的租赁关系，一般约定租赁物、租金数

额与交付方式、租期等。

不同法律关系的建立下合同双方面临

的法律风险是不同的。注意租金、期限、违

约金等数额的约定，防止面临每期租金数

额看起来很低，但经过整个期限后总额却

远超租赁物价值的风险。”刘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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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为谁“打工”？法院这样判

F 普法小课堂

当前，外卖骑手用工关系复杂，

围绕网络经营平台，存在外卖平台、

外包企业与外卖骑手三方主体，平

台与骑手的合作模式以及薪金支付

方式又存在不同类型，导致确认外

卖骑手的用工关系性质需拨开层层

迷雾。

骑 手 与 外 卖 平 台 有 无 劳 动 关

系？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杨浦区人民法院）关注新业态

用工模式，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保

障骑手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通

过发布典型案例为外卖行业安全管

理和治理路径提供参考。

案情简介▶▶▶
a 公司是某外卖平台的运营商，

a 公司与 b 公司签订《平台服务协

议》，由 b 公司负责该平台部分众包

业务。

五年前，小王在该外卖平台注册

成为骑手，从事外卖配送业务。注册

时，小王与b公司签订《网约配送员协

议》及其他管理规范文件。

小王称，五年间，其无数次被以虚

假数据为由扣罚工资。其间，小王对b

公司提起诉讼，该案确认小王与b公司

之间成立劳务关系。

随后，小王又到劳动仲裁机关申请

确认与a公司的劳动关系。但仲裁失

败，故小王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和a公

司形成非全日制用工关系。

法院裁判▶▶▶
杨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

先，小王与a公司不具有订立劳动合同

关系的合意或事实。其次，小王与 b

公司签订的《网约配送员协议》合法、

有效，小王与 b 公司形成了劳务合同

关系。最后，小王在外卖平台自行注

册、自主接单，每单一结，无保底工资，

a公司对其不考勤，无劳动法上的人身

隶属性特征。综上，判决驳回了小王

要求确认与a公司劳动关系的请求。

相关链接▶▶▶

一、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

劳动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而在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

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安排的工

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

位领取报酬、受劳动保护。

在劳动关系中，双方不仅存在财

产关系，劳动者除了提供劳动，还要

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除了获得工资

报酬外，还有保险、福利待遇等。

劳务关系。劳动者与用工者根

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提供一

次性的或者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

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

有偿服务法律关系。

劳务关系的双方只存在财产关

系，彼此没有从属性，没有管理与被

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在劳务关系中的

自然人一般只能获得劳动报酬。

二、非全日制用工与一般用工的

区别

非全日制用工，存在可口头协

议、可多个劳动关系、无试用期、可随

时终止合同、无经济补偿、非月薪的

特点。

一般用工，要求形成书面劳动合

同、仅一个劳动关系、可约定试用期、

法定情况下需要支付经济补偿、月薪

存在不同。

非全日制用工是短期用工、灵活

就业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本质还是劳

动关系。

外卖骑手与外卖平台之间无论

从薪酬获取还是日常工作管理中都

难以看出劳动法上的人身隶属性，

加之一般情况外卖骑手会与外包单

位签订协议，在存在协议的前提下，

应当优先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

按照协议履约，一般认定为骑手与

外包公司形成劳务关系，受双方协

议的约束与保护。

综合《法治日报》、上海杨浦微信公众号

新就业形态用工关系认定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自然人和用人

单位之间签署合同的名称并不直接作为认定双方法律关系的依据。综

合理论和实践，劳动关系的认定应以实质要件为判断标准，从经济、人

身从属性出发，运用穿透式裁判思维辨析劳动关系建立的本质特征，以

此来确定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依法保障新就业用工模式中从业者的

合法权益。


